
 台北大橋扶輪社 2001 年章程

 

第一章 定名 

本社定名為台北大橋扶輪社 
(為國際扶輪之會員社) 

第二章 區域界限 

本社之區域界限如下：本社之區域界限如下：大同區全部及中山北路以西之中山區...與台北

西北區社、台北延平社、台北大同社、台北城北社、台北北門社、台北稻江社、台北朝陽社、

台北民權社、台北永樂社、台北建成社、台北蓬萊社及台北日新社相同區域... 

第三章 宗旨 

扶輪之宗旨在於鼓勵並培養以服務之理想為可貴事業之基礎，尤其著重於鼓勵與培養： 
（一）增廣相識為擴展服務之機會； 
（二）在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中提高道德之標準；認識一切有利於社會的業務之價值；及每

一扶輪社員應尊重其本身之業務，藉以服務社會； 
（三）每一社員能以服務之理想應用於其個人、事業及社會之生活； 
（四）透過結合具有服務之理想的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人士，以世界性之聯誼增進國際間之

瞭解、親善與和平。 

第四章 集會 

第 1 條 

.1 本社按本社細則規定之日期與時間每週舉行例會一次。 

.2 遇有緊急事故或正當原因時，本社理事會得將任何一週例會改於前次例會之次日起至下

次例會之前一日期間中任何日期，或改於原定例會之前一日期間中任何日期，或改於原

定例會日期中之其他時間，或改於其他地點舉行。 
.3 如遇法定假日，或因本社社長逝世，或因當地發生疫癘或災難影響整個社區時，理事會

得取消該週例會。如有上述以外之原因無法舉行例會，本社理事會得逕自決定取消例

會，惟每一扶輪年度內不得超過兩次。但是本社不得連續兩次以上停開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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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 

本社選舉職員之年會應依本社細則之規定在每年 12 月 31 日前舉行。 

第五章 社員資格 

第 1 條 一般資格 

本社由品行端正、具有良好事業或專業信譽之成年人士組成。 

第 2 條 種類 

本社有四類社員：現職、資深現職、退職，及名譽社員。 

第 3 條 現職社員 

凡具有國際扶輪章程第五章第 3 條資格之人士，得被選入本社為現職社員。具有現職社員資

格，但其事業或專業之職業分類與本社現職社員相同者，得依據本條規定被選為增額社員。

此類增額社員為現職社員，其所有特權與現職社員相同。但是，此類增額社員無法擁有自己

之職業分類，且不得在其職業分類之下推薦其他增額現職社員。 

第 4 條 增額現職社員 

本社得選出三類增額現職社員。本社得在每一類之下，在相同之職業分類，設置增額現職社

員一名。 

(a) 第一類 -- 

職業分類與推薦者相同。現職社員得推薦一位正積極從事於與推薦者相同之職業分類之人士

為現職社員。 

(b) 第二類 — 

前扶輪社員。如被推薦者在前扶輪社終止社員資格，是因為已不在前扶輪社之區域界限內從

事該社員事業或專業被指定之職業分類之活動，現職社員得推薦該前社員為現職社員，但須

經持有該職業分類之現職社員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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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三類 — 

前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現職社員得推薦扶輪青年服務團前團員為現職社員，但須經持有該

職業分類之現職社員同意。前扶輪青年扶務團團員必須在本社區域界限內居住或工作，在一

個或多個扶輪青年服務團之年資至少達 4 年，且在前扶輪青年扶務團之終止團員資格係由於

已屆團員年齡上限或遷出前扶輪青年服務團之區域界限。 

(d) 職業分類持有人之變更。 

增額現職社員之職業分類必須與本社現職社員之一的職業分類相同。如持有職業分類之現職

社員因故不再持有該職業分類，其原因包括轉任資深現職或退職社員，則相同職業分類之增

額社員之一將持有該職業分類。如持有相同職業分類之增額縣職社員只有一為時，該增額現

職社員將自動成為職業分類之持有人。如相同職業分類有 2 或 3 位增額現職社員，本社將選

舉出其中一位為職業分類之持有人，其餘將維持為增額現職社員。 

第 5 條 資深現職社員 

(a) 一般資格。 

任何現職社員或退職社員曾為一社或數社現職社員及退職社員之年資，合乎下列條件者應自

動成為資深現職社員：年資總計達 15 年者；年滿 60 歲且年資總計達 10 年者；年滿 65 歲且

年資總計達 5 年者；為現任或前任國際扶輪職員。 

(b) 前社員。 

本社得選舉任何社之前社員，其終止社籍時已是資深現職社員或具備資深現職社員資格者為

本社之資深現職社員。 

(c) 權利及特權 — 

資深現職社員之限制。除不得持有職業分類且無權提名增額現職社員之外，資深現職社員之

權利、特權及義務，皆與現職社員相同。 

(d) 資深現職社員之繼任者 — 

本社對與資深現職社員現有事業或專業之職業分類相同之合格人士，得准其加入為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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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退職社員 

除不得代表職業分類，且無權根據上述第 3 條及第 4 條提名增額現職社員之外，退職社員之

權利、特權及義務皆與現職社員相同。 

(a) 退職社員之資格。 

下列人士有資格成為退職社員： 
(i) 退職社員--退休。自積極之事業或專業生活退休，但除此之外合乎國際扶輪章程第五章

第 3 條規定之扶輪社員資格之人士，包括曾持有合格之職務階層者，得被選舉為退職社

員。 
(ii) 退職社員--喪失職業分類。凡現職社員非因個人因素之過失而喪失其職業分類者，得被

本社理事會選舉為退職社員。 

(b) 免繳入社費。 

在同一社內被選舉為退職社員之現任或前任社員，免繳第二次之入社費。 

 

第 7 條 雙重社籍 

任何人不得在本社及其他任何扶輪社同時持有現職、資深現職、或退職社員之身份。任何人

不得在本社同時持有社員及名譽社員之身分。 

第 8 條 名譽社員 

(a) 名譽社員之資格。 

凡對推行扶輪理想服務有功之優秀人士，得被選為本社名譽社員。一人可在多個扶輪社擔任

名譽社員。 

(b) 權利及特權。 

名譽社員免繳入社費及常年社費，沒有選舉權也不得在社內擔任任何職位。名譽社員不得持

有職業分類，但可參加本社之各種集會並享有本社之其他特權。本社之名譽社員不得在其他

扶輪社享有任何權利或特權。 

 
Rotary Club of Taipei Ta-Chiao  http://www.rctachiao.org.tw

 

4



 台北大橋扶輪社 2001 年章程

 

第 9 條 宗教、新聞媒體以及外交人員 

每一宗教派別、每一報社或其他新聞媒體以及任何政府的外交人員，均可各有代表一人加入

為現職社員，同列相同之職業分類，惟代表者均需具備章程文件所規定之資格條件。 

第 10 條 公職人員 

不論係由當選或委派而任公職之人員，凡其任期有限制者，不得以該職務為職業分類而加入

為現職社員。惟在學校、大學或其他學術機構任職者，或被選或任命為司法官者不在此限。

凡現職社員當選或被委派出任有一定任期之公職者，得在其任期內繼續以現有職業分類為現

職社員。 

第 11 條 國際扶輪雇員 

本社對受雇於國際扶輪之社員，得保留其社籍。 

第六章 第六章 職業分類 

第 1 條 職業分類 

(a) 本社每一現職社員，應各依所從事之事業或專業加以分類。 
(b) 本社每一現職社員之職業分類，應依其所隸屬的商號、公司或團體之主要業務且為一

般所公認者為準，如係個人經營之事業或專業者，其職業分類應依本人所辦主要且為

一般公認的事業或專業者為準。 
(c) 修正：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得修正或調整在籍社員之職業分類，惟應將此項修正或調整

之提案，事先通知該社員並給其列席表示意見之機會。 

第 2 條 限制 

代表各類事業或專業之現職社員應以一人為限，但宗教、新聞媒體及外交官之職業分類，可

由一至數人代表；增額現職社員亦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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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出席 

第 1 條 

本社每位社員應出席本社例會。社員如出席例會時間達百分之六十，或以下列方式補出席均

算出席： 

(a) 如在例會之前或之後 14 天內的任何時間： 

(i) 出席另一扶輪社或臨時扶輪社例會，且時間達百分之六十；或 
(ii) 依本社之指示，出席扶輪青年服務團、扶輪少年服務團、扶輪鄉村服務團，或者臨時

扶輪青年服務團、扶輪少年服務團或扶輪鄉村服務團之例會；或 
(iii) 出席下列會議之一：國際扶輪年會、立法會議、國際講習會、國際扶輪前任暨現任職

員研習會、國際扶輪前任、現任、暨下任職員研習會、由理事會或社長代理理事會同

意召開之任何其他會議、扶輪多地帶會議、國際扶輪各委員會會議、扶輪地區年會、

扶輪地區講習會、奉國際扶輪理事會指示而舉行之任何地區委員會會議、或例常宣佈

之扶輪社埠際會議；或 
(iv) 在另一扶輪社例會例行的時間與地點為參加此一會議而出席該社的例會，但該社卻未

在上述時間與地點開會；或 
(v) 但是倘若社員在國外旅行時間期間超過 14 天，則不受本款所述時間限制，可在其旅

行其間之任何時間出席外國扶輪社例會，而且每出席一次即視為出國期間缺席本社例

會之有效補出席一次；或 
(vi) 出席本社理事會授權之服務計劃。 

(b) 如在該例會時間，他正： 

(i) 往返本條(a)款第(iii)項之會議途中；或 
(ii) 以國際扶輪職員或委員會之委員或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身分從事扶輪事務服務；或 
(iii) 作為地區總監之特別代表而從事組織新扶輪社之扶輪事務；或 
(iv) 受國際扶輪之聘雇而從事扶輪事務；或 
(v) 在偏遠地方直接且積極參與地區主辦或國際扶輪或扶輪基金會主辦之服務計劃，完全

不可能有機會補出席；或 
(vi) 參與本社理事會授權之扶輪事務，以致妨礙其出席本社例會；或 
(vii) 在社員自己所居住的國家誠實地從事長期外派工作，且經由社員之本社及被指名之

扶輪社相互同意，該社員得在外派期間出席被指名之扶輪社的例會，由上述扶輪社秘

書向該社員本社證實出席，此類出席將列入該社員之出席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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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 補出席通知 

如遇本章第一條(a)款第(ii)項、第(iii)項、或(b)款情形，社員本人必須將出席告知本社，始列

為出席計算。如遇(a)款第(i)項及第(iv)項情形，可由社員本人或所拜訪之扶輪社秘書通知已

出席。 

第 3 條 免出席 

社員可免出席，如： 
(a)  (i)因長期健康情況不佳或殘障，或在某一國家停留兩週以上，但該國並未有扶輪社，

以致實際上不克出席例會，且理事會同意可免出席。 
 (ii) 如遇因某國無扶輪社而必須缺席時，社員應在啟程前通知本社秘書，如無法事先

通知，應從該國以書面通知。在同意准許缺席以前，理事會應確定其旅程將使其無

法依本章第 1 條(a)款補出席。或 
(b) 其為資深現職社員且其年齡加上在一社或多社之社員年資達 85 年，且已用書面向本

社秘書表達免出席之期望經理事會同意。 
因上述(a)(i)及(ii)兩款情況而缺席且已獲准者，於該期間之缺席不列入本社出席記錄。上述

(b)類之社員於計算本社出席時不列入本社社員人數；其次，其出席或缺席亦不得於計算出

席人數。 

第八章 理事及職員 

第 1 條 

本社之管理主體是依本社細則規定所成立之理事會。 

第 2 條 

除另有特別規定外，理事會對一切社務事項之決定應是最後決定，只受向本社上訴之限制。

理事會對各職員及各委員會有總支配權，倘有充分理由得宣佈任何一職位出缺。為受理不服

各職員管理及各委員會措施上訴事件，理事會應成立一訴願委員會，遇有不服理事會之決定

得上訴於本社。此項上訴應在理事會指定之例會中提出，經足法定人數之社員出席，由出席

社員三分之二之表決同意，方得撤消理事會之決定。 惟該項上訴案須於開會前至少 5 日由秘

書通知各社員。 

第 3 條 

本社之職員為社長一人，社長當選人一人，副社長一人或數人，以上均由理事兼任；秘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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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財務一人，糾察一人，得依本社細則之規定由理事兼任，或由其他社員充任之。 

第 4 條 

.1 各職員應依本社細則規定選舉之，除關於社長一職另有規定外，並應於當選後之 7 月 1
日就任。其任期以所當選之任期為準，或延至繼任職員選定並合格時為止。 

.2 社長應依本社細則之規定，於就任之日算起前 2 年以內，但至少 18 個月以前選舉之。

當選人應在正式就任社長前一年中擔任理事及社長當選人。社長應於其當選任社長的

扶輪年度之 7 月 1 日就職。其任期以所當選之任期為準，或延至其繼任者選定並合格

時為止。 
.3 每一職員、理事應為本社之資格完備的現職社員(包括增額現職社員)、資深現職社員或

退職社員。為使其更瞭解社長之任務及責任，社長當選人應參加地區社長當選人訓練

會及地區講習會，除非徵得新任地區總監同意其免予出席。如徵得同意，社長當選人

應在社內指派一為代表出席並在會後向社長當選人報告。 

第九章 入社費及常年社費 

本社之現職社員、資深現職社員、退職社員、均應依照本社細則規定之金額繳納入社費及常

年社費，但曾任本社現職社員之資深現職社員及退職社員無須再繳入社費。 

第十章 社籍之維持 

第 1 條 期間 

社員之社籍除有下列各項情形者將予以終止外，應於本社存在期間內繼續保持。 

第 2 條 社籍之終止 

(a) 當社員不再符合社員必備之資格時，其社籍自動終止，惟具以下情況之一者除外： 
 (i) 凡現職社員非因個人之過失而喪失其職業分類者，得由本社理事會選為退職社員；

或 
 (ii) 如經本社理事會之允許，對遷離本社區域界限之現職社員，得給予不超過一年期

間之特假，俾供其訪問並相識遷往地扶輪社，但必須仍積極從事同一職業分類之事業

或專業並繼續履行其扶輪社員之出席及所有其他條件；或 
 (iii) 如經本社理事會之允許，遷離本社區域界限之現 職社員，得保留其社員資格，但

須仍積極從事同一職業分類之事業或專業並繼續履行其扶輪社員之出席所有其他條

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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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非因其本人之過失而喪失職業分類之現職社員，仍可保留其原職業分類，為使其

能獲得其職業分類之新職業或新職業分類之職業，可給予不超過一年之特假，但須繼

續遵守出席之義務及具備扶輪社員其他一切之資格條件。該社員在本社之社籍僅於特

假完畢後終止。 
(b) 退職社員於再度積極從事於事業或專業時，如其職業分類尚未遞補，其社籍自動成為

現職社員，如其職業分類已遞補無缺，則仍為退職社員。 
(c) 名譽社員應於當選後之 6 月 30 日自動終止其社籍，但經理事會之決議仍得逐年連選

連任。 

第 3 條 恢復社籍 

現職社員因上開第 2 條之規定終止其社籍時，得以同一職業分類或其他職業分類重新申請入

社。當選後無須再繳入社費。 

第 4 條 終止社籍--不繳社費 

.1 社員逾規定期限 30 天仍未繳社費者，應由本社秘書以書面通知，送達其最新之通訊處。

經通知後逾 10 日仍不繳納時，該社員之社籍即自然終止。 
.2 因欠費而終止社籍者，理事會得斟酌情形，於其陳情並繳清欠費後准其復籍，但其原列

職業分類如已另有社員充任時，則不准其復籍。 

第 5 條 終止社籍--不出席例會 

(a) 本社除名譽社員外之每一社員，必須： 
 (1) 上半年及下半年各至少出席或補出席本社百分之六十之例會； 
 (2) 上半年及下半年各至少出席本社百分之三十之例會。 
如社員未能滿足以上出席規定，除非理事會以正當且充分之理由同意免出席，否則其社籍

即自動終止。如該社員為國際扶輪現任職員，該社員於屆滿之前可免出席例會。 
(b) 本社除名譽社員外之任何社員，如無正當且充分理由，且獲理事會同意，連續 4 次缺

席或未補出席例會者，其社籍自然終止。 

第 6 條 因其他原因終止社籍 

(a) 任何社員在不符合本社社員資格時，理事會得召集特別會議，以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

上之贊成票，終止其社籍。 
(b) 理事會認為有充分理由終止某一社員之社籍時，得召開特別會議以出席理事三分之二

以上之贊成票，終止其社籍。 
(c) 上開(a)或(b)之任何一款，理事會應於開會前至少 10 日予以書面通知該社員，俾其提

出書面答覆，並且得列席理事會自行辯護。此項通知應當面送達，或掛號郵寄其最近

之通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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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理事會決議終止社員之社籍時，秘書應於理事會通過此項決議後 7 日內以書面通知該

社員。該社員得於通知之日起 14 日內以書面通知秘書，表示其擬向本社上訴，或依本

章程第十四章之規定交付仲裁。如該社員決定上訴，理事會應指定日期於例會中聽其

上訴，惟此項例會須於接獲該社員決定上訴之書面通知後 21 日內舉行，並須於開會前

至少 5 日以書面通知全體社員說明該次集會之特別事由，但此一上訴決定在某一次例

會討論時，其出席人員應以本社社員為限。 
(e) 現職社員經理事會決議，依本條各款規定終止其社籍時，於上訴期限未滿與上訴結果

或仲裁決定未宣佈前，不得另選新社員遞補其原列職業分類。 
(f) 如不提出上訴或不申請仲裁，理事會之決議即為最後之決定；如提出上訴，則本社之

決議為最後之決定。 

第 7 條 退社 

任何社員退出本社，應以書面(向社長或秘書)提出申請。如該社員已將各項費用繳清，理事

會應准其退社。 

第 8 條 權益之放棄 

任何人在任何方式下已喪失本社社籍者，對本社之所有經費或財產即不復享有任何權益。 

第十一章 社會、國家及國際事務 

第 1 條 

本社社員關懷社會、國家及國際的一般福利，故有關此等福利之一切公共問題，均得於本社

集會時提出，以公平理智之態度作集思廣益之研討，以期增進社員對各項問題之瞭解，俾作

個人參考。惟對於正在爭論中之公共問題，本社不應表示任何意見。 

第 2 條 

本社不得支持或推薦公職候選人，並不得於集會時評論此類競選人之優劣。 

第 3 條 

(a) 本社處理具政治性之世界問題或國際政策時不得通過或宣佈決議或意見，並不得採取

團體行動。 
(b) 有關政治性之特殊國際問題，本社不得直接訴之於其他扶輪社、人民或政府，並不得

散發書信、演講或建議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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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宣揚扶輪的開始 

.1 在慶祝扶輪創立的特別週中，本社將特別宣揚扶輪的服務工作。每年自 2 月 23 日開始

的一週即所謂「世界瞭解及和平週」。 
.2 在此特定週，為宣揚扶輪過去的成就，本社應在社區內及全世界全力辦理和平、瞭解

與親善的計劃。 

第十二章 扶輪雜誌 

第 1 條 

本社未獲國際扶輪理事會特准不須遵照國際扶輪細則規定，因此凡承諾加入為本社現職社

員、資深現職社員或退職社員者，在其持有社員資格期間即成為為際扶輪公式雜誌或國際扶

輪理事會對本社指定之扶輪雜誌之付費訂閱者。其訂閱以每 6 個月計，並在持有社員資格其

間，必須繼續訂閱，以至終止社員資格之最後訂閱期 6 個月屆滿為止。 

第 2 條 

上述雜誌之訂費由本社每半年向社員收款之後，匯繳國際扶輪秘書處或經國際扶輪理事會所

指定之地域性出版物辦事處。 

第十三章 接受宗旨與遵守章程及細則 

社員繳納入社費及常年社費，即視為接受扶輪宗旨中所列之扶輪原則，願遵守本社章程及細

則並受其約束，並僅得在此條件下享受本社之一切權利，社員不得諉稱未收到章程及細則而

推卸其應遵守之義務。 

第十四章 仲裁 

社員或前社員與本社或本社員或理事會因社籍問題，或任何關於違反章程或細則之問題，社

員之除籍，或依前開個項程序未能滿意解決之問題而有爭執發生時，應交付仲裁。由爭執雙

方各指定一人為仲裁人，另由兩仲裁人合舉一人為公斷人。公斷人及仲裁人均限由扶輪社員

中指定，仲裁人之決定應視為最後決定，如仲裁人意見不一，則公斷人之決定應視為最後之

決定，雙方均應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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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 細則 

本社得訂定不違反國際扶輪章程及細則(以及地方管理單位所設之程序規則)及本章程之細

則，以補充管理本社之法規，並得依其規定隨時修改之。 

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 用詞解釋 

本章程所用之男性代名詞或女性代名詞均涵蓋另一性別。 

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 修改 

第 1 條 時間 

本章程之修改，除本章第 4 條另有規定外，必須在立法會議中以國際扶輪細則所規定修改該

細則的相同方式修改之。 

第 2 條 提案者 

除本章第 4 條另有規定外，本章程之修改，限由扶輪社、地區年會、英愛國際扶輪之審議會

或其年會、國際扶輪立法會議或國際扶輪之理事會提議為之。 

第 3 條 程序 

.1 所有修改本章程之提案，應於國際扶輪舉行立法會議扶輪年度之前一年扶輪年度至遲 6
月 30 日前提交國際扶輪秘書長。 

.2 國際扶輪秘書長應於召開立法會議前一年至遲 12 月 31 日前將所有合規定提出之建議

改案之副本 5 份抄送每為總監，1 份抄送所有立法會議成員，1 份抄送任何索取該副本

之扶輪社秘書。建議修改案也將透過扶輪環球資訊網對外公佈。所有建議制定案之摘

要，不含其細節文字和程序手冊之增刪，將寄發每一扶輪社。 
.3 立法會議應對每一按規定提出之建議修改案及該案之按規定提出之修改案，加以審

議，並決定採納或否決。 

第 4 條 

本章程第一章(定名)及第二章(區域界限)，得於足法定出席人數之本社例會中，經出席投票社

員過半數之贊成修改之；惟此項修改案應於例會前至少 10 日通知各社員，通過後並應呈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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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扶輪理事會核准方得生效。如依照國際扶輪理事會指示重新考慮不放棄或分享區域以組織

新社之決定時，依國際扶輪細則 2.020.4 規定，須三分之二多數票同意始能維持原反對之決

定。 

 
12A-CH 

(同 1998 年程序手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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